拟审批意见
	建设项目
名称
	鹤岗鸟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矿井水厂深度处理项目

	建设地址
	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东山红乡东山屯南侧

	建设单位
	鹤岗鸟山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环境影响
评价单位
	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性质为技术改造。主要建设内容为：对现有矿井水处理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在现有矿井水处理系统后增加深度处理系统，预处理清水池（利用现有）→高效沉淀池→V型滤池→活性炭滤池→清水池，维持现有处理规模1000m3/h；新建立一座生活净化水处理站，采用“调节水箱→活性炭过滤→保安过滤器→RO反渗透系统→清水箱-稳压供水系统”工艺。项目总投资1450万，其中环保投资11.5万。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一、施工期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对施工现场实行合理化管理，使砂石料统一堆放，搬运时做到轻举轻放，防止包装袋破裂。
2、对场地整理作业面适当洒水，使其保持一定湿度，以减少扬尘量，开挖的弃土和建筑垃圾要及时运走，以防长期堆放表面干燥而起尘或被雨水冲刷。
3、运输车辆应完好，不应装载过满，采取遮盖、密闭措施，减少沿途抛洒，并及时清扫散落在路面上的泥土和建筑材料，定时洒水压尘，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扬尘。
4、施工现场要设围栏或部分围栏，缩小施工扬尘扩散范围。
（二）废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矿区现有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达标后用作煤矿生产用水。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和噪声低的施工方法，定期对机械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减轻因设备运行状态不佳而造成的噪声污染。
2、施工现场合理布局，施工阶段的高噪声设备不应同时使用，避免噪声叠加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建筑垃圾和装修垃圾要及时清运、并加以利用，防止其因长期堆放而产生扬尘。工程建设期间生活垃圾要进行专门收集，委托环卫部门外运处理，严禁乱堆乱扔，防止产生二次污染。
二、运营期
（一）废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鸟山煤矿矿井处理后作为煤矿生产用水，富余的矿井水经过“预沉池→调节池→高效沉淀器→高效过滤器→预处理清水池→高效沉淀池→V型滤池→活性炭滤池→清水池”工艺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质标准和全盐量小于1000mg/L后通过白石河进入石头河，最终排入梧桐河。反冲洗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
（二）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选用低噪声设备，经隔声、减振、消声处理、规范平面布局等降噪措施后，厂区边界外昼间、夜间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标准要求。
（三）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名称
	固废属性
	处置措施
	最终去向

	
	
	贮存方式
	

	生活垃圾
	一般固废
	站内生活垃圾收集点收集贮存
	统一收集后由市政环卫部门处置

	废活性炭
	危险废物
	鸟山煤矿现有危废暂存间
	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RO膜组
	一般固废
	现场不存储
	由厂家定期回收

	废滤膜
	一般固废
	现场不存储
	由厂家定期回收

	污泥
	一般固废
	压滤
	和矸石一起运至岭北露天矿回填露天坑

	废机油
	危险废物
	鸟山煤矿现有危废暂存间
	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五）地下水、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bookmark: _GoBack]采取分区防渗的措施，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加强污染防治工作，保证设施正常运转，同时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定期进行环境监测。
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防止环境风险的发生，项目现有4500m3的事故水池和5280m3调节池用于暂存事故废水。
2、本项目污水处理站各池体、储药间按重点防渗区采取防渗措施。
3、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定期对矿井水处理产进出口废水自行监测。
4、定期对输水管网进行检查维修。
5、制定应急处理措施，编制事故应急预案，成立应急事故领导小组。

	公众参与情况
	无需开展

	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应环境保护措施承诺文件
	

	拟批复
意见
	同意



